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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制定本院危害通識計畫書，使每位員工確實認知工作環境中危
害物質之特性，迅速掌握危害物質之使用管理狀況，以預防危
害之發生，保障人員安全與衛生藉此建立良好的有害物質管理
體系，達到防災效果，作為輔導及檢查的依據，並於災害發生
時能立即作最適當之處置。 

貳、名詞定義及依據法源 
ㄧ、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

者。(不包含藥品、包裝試劑、醫療用化學品及一般民生消
費用品) 

二、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
(不包含藥品、包裝試劑及醫療用化學品) 

三、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法令，如：優先化學品管制辦法、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
管理辦法…等。 

四、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其相關法令。 
 
参、組織與權責 

一、本計畫由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查，職業安全衛生室負責
督導推動。各科部主管，就其相關事務推行與實施，各實
驗場所負責人，負責落實執行。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之權責如下： 
1.訂定危害通識計畫並定期檢討及修訂。 
2.負責督導及協助各科部執行危害通識計畫。 
3.規劃、實施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三、 科部主管之權責如下：、 
1.負責督導所屬實驗場所執行危害通識計畫。 
2.向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提出執行成果與建議方案。 

四、實驗場所負責人之權責如下： 
1.負責推動實驗場所危害通識制度及化學品之管理。 
2.執行本院之危害通識計畫。 
3.製備及管理安全資料表，並隨時更新資料。 
4.製作危害物質清單。 
5.協助推動各項危害通識業務。 

肆、實施辦法 

ㄧ、申報: 

107年 12月 14日製 

110年 06月 28日審閱 

111年 08月 21日修訂 

 

定 

臺北榮民總醫院危害通識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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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單位如使用優先化學品、管制性化學品須向職安室匯報
其採買量、庫存量、使用量、作業人數等相關資訊，職安室
依照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規定，定期申報
相關主管機關。 

2.使用單位如使用毒性化學物質時須每個月向職安室匯報其採
買量、使用量、庫存量等相關資訊，職安室依照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規定，定期申報相關主管機關。 

二、作業現場備製危害物質清單 

1.各科部實驗場所負責人盤查各作業場所既有之化學物質，對
照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中所列出之危害物質名稱，
並依照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製作各科部之危害物質
清單(附表)。 

2.各實驗場所應放置危害物質清單乙份，以利管理。 

三、作業現場備製安全資料表 

1.安全資料表之主要內容應符合法令規定。 

2.安全資料表之放置凡在危害物質清單所列的物質均應製作安
全資料表，並放置於各實驗室等作業場所中明顯易取得之處。 

3.使用單位要求供應商提供該物質之安全資料表，並確認其正
確性，並以中文標示，必要時以外文輔助。 

4.供應商無法提供安全資料表時，實驗場所負責人應依危害性
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之格式，由網路上下載，自行製
作安全資料表。 

5.安全資料表之危害資訊應隨時複查並修正，由各實驗室、負
責人員負責更新、修正，其內容、日期、版次等記錄保存三
年。 

四、危害物質標示: 
1.危害物質應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之圖式張
貼；盛裝或使用危害物質的容器設備及運輸工具，都必需有正
確且明顯的標示。 

2.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附表一規定之分類及危害圖
式，參照附表二之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所用文字以中文為
主，必要時並輔以能瞭解之外文 

3.危害物質標示內容 
(1)危害圖式。 
(2)內容見附表二  
容器內之危害性化學品為混合物者，其應標示之危害成分
指混合物之危害性中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
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所有危害物質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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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所裝之危害性化學品無法依附表一規定之分類歸類
者，得僅標示第一項第二款事項。 
容器之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
及警示語。 

4.標示之危害圖式形狀為直立四十五度角之正方形，其大小需能
辨識清楚。圖式符號應使用黑色，背景為白色，圖式之紅框有
足夠警示作用之寬度。 

5.標示管理與更新 
(1)隨安全資料表之資料調整時，標示亦應調整。 
(2)隨清單之資訊更改時，標示亦應調整。 
(3)現場容器標示之檢視應定期執行，並填具檢視報告表，以

便根據報告表補充新標示。 
(4)容器標示破舊，不堪辨認、脫落、遺失時，應立刻補貼。 

6.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標示 
(1)外部容器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內部容器。 
(2)內部容器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標示之外容器。 
(3)使用之可攜帶容器，其危害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且僅

供當日立即使用者。 
(4)危害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並供實驗室自行作實驗、研

究之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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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級管理 

ㄧ、雇主使勞工製造、處置或使用之化學品，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應評估其危害及暴露程度，劃分風險
等級，並採取對應之分級管理措施。 

二、將分級管理資料與安全資料表等相關資料放置於現場。 

三、其分級管理五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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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化學物質管理及庫存管理注意事項 
一、查詢安全資料表（GHS SDS），不相容之化學物質應分開儲存，

可燃性物質應與硝酸、高錳酸鹽及有機氧化物等確實隔離。 
二、化學品應依「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之規定，標示其

圖示及內容等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三、避免地板走道放置玻璃瓶裝化學藥品，以免意外踢破，造成

危害。 
四、揮發性易燃藥品儘量置放於合格之耐燃性抽氣儲存櫃中；不

合格抽氣儲存櫃之死角可能滯留易燃氣體，造成危害。 
五、盛裝液體之大型容器，應儘量放置低處（不高於眼球水平視

線），桶底可使用防溢盤盛裝以免意外洩漏之液體。 
六、液體藥品高度儘量不超過人眼水平，以免取藥時墜落傾倒傷

及人體。 
七、腐蝕性藥品應以耐蝕防溢盤分別放置，以防相互撞擊洩漏時

擴大災害。 
八、實驗室藥品櫃及鋼瓶靠牆放置者應固定於牆壁，以免震動傾 

倒。 
九、小型藥品櫃應固定於桌面並裝設防護橫桿，以免掉落地面。 
十、實驗設備箱及實驗設備櫃應關閉上鎖，避免地震時被震開，

化學藥品墜落造成災害。 
十一、各項機械設備應定期檢點及檢查，檢查記錄保存 3年。 
十二、避免不相容物質混合儲放，不相容物質之對照表及混合後 

會發生危險的組合類別  
十三、現場庫存區域請於牆面或櫃面貼上所庫存物質之危害標示 
 

 
不相容物質之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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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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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酸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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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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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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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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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酸

類

4 

腐

蝕

劑

5 

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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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

肪

族

胺

類

7 

羥

基

胺

類

8 

芳

香

族

胺

類

9 

醯

胺

類

10 

酸

酐

類

11 

異

氫

酸

類

12 

乙

酸

乙

烯

酯

類

13 

丙

烯

酸

酯

類

14 

丙

烯

類

15 

環

氧

類

16 

氯

甲

基

一

氰

三

園 

17 

酮

類

18 

醛

類

19 

醇

類

20 

酚

類

21 

己

丙

醯

胺

溶

液

22 

1.非氧化無機酸類  ＊   ＊ ＊ ＊ ＊ ＊ ＊ ＊ ＊ ＊   ＊ ＊      

2.硫酸 ＊  ＊ ＊ ＊ ＊ ＊ ＊ ＊ ＊ ＊ ＊ ＊ ＊ ＊ ＊ ＊ ＊ ＊ ＊ ＊ ＊ 

3.硝酸  ＊   ＊ ＊ ＊ ＊ ＊ ＊ ＊ ＊ ＊ ＊ ＊ ＊ ＊ ＊ ＊ ＊ ＊  

4.有機酸類  ＊   ＊ ＊ ＊ ＊    ＊    ＊ ＊      

5.腐蝕劑 ＊ ＊ ＊ ＊       ＊ ＊    ＊ ＊  ＊ ＊ ＊ ＊ 

6.氨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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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脂肪族胺類 ＊ ＊ ＊ ＊       ＊ ＊ ＊ ＊ ＊ ＊ ＊ ＊ ＊ ＊ ＊ ＊ 

8.羥基胺類 ＊ ＊ ＊        ＊ ＊ ＊ ＊ ＊ ＊ ＊  ＊    

9.芳香族胺類 ＊ ＊ ＊        ＊ ＊           

10.醯胺類 ＊ ＊ ＊   ＊      ＊         ＊  

11.酸酐類 ＊ ＊ ＊  ＊ ＊ ＊ ＊ ＊              

12.異氫酸類 ＊ ＊ ＊ ＊ ＊ ＊ ＊ ＊ ＊ ＊          ＊  ＊ 

13.乙酸乙烯酯類 ＊ ＊ ＊   ＊ ＊ ＊               

14.丙烯酸酯類  ＊ ＊   ＊ ＊                

15.丙烯類  ＊ ＊   ＊ ＊                

16.環氧類 ＊ ＊ ＊ ＊ ＊ ＊ ＊ ＊               

17.氯甲基-氰三氨 ＊ ＊ ＊ ＊ ＊ ＊ ＊ ＊               

18.酮類  ＊ ＊    ＊                

19.醛類  ＊ ＊  ＊ ＊ ＊ ＊ ＊              

20.醇類  ＊ ＊  ＊  ＊     ＊           

21.酚類  ＊ ＊  ＊  ＊   ＊             

22.己丙醯溶液  ＊   ＊  ＊     ＊           

30.烯類  ＊ ＊                    

31.烷類                       

32.芳香烴   ＊                    

33.雜烴類混合物   ＊                    

34.酯類  ＊ ＊                    

35.烯鹵化合物   ＊                   ＊ 

36.鹵烴化合物                       

37.睛類  ＊                     

38.硫化碳化合物       ＊ ＊               

40.乙二醇(醇類)  ＊          ＊           

41.醚類  ＊ ＊                    

42.硝基化合物     ＊ ＊ ＊ ＊ ＊              

43.雜項水溶液  ＊          ＊           

 

 

 

                    混合後會發生危險的組合類別 

物質 A 物質 B 可能發生的現象 

氧化劑 可燃物 生成爆炸性混合物 

氯酸鹽 酸  類 混觸發火 

亞氯酸鹽  酸 類 混觸發火 

次亞氯酸鹽  酸 類 混觸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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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水鉻酸 可燃物 混觸發火 

高錳酸鉀  可燃物 混觸發火 

高錳酸鉀 濃硫酸 爆  炸 

四氯化碳  鹼金屬 爆  炸 

硝化物 鹼 類 生成高敏感度物質 

亞硝化物  鹼 類 生成高敏感度物質 

鹼金屬 水 混觸發火 

亞硝胺  酸 類 混觸發火 

過氧化氫 胺 類 爆  炸 

烯尿烴 空 氣 生成爆炸性有機過氧化物 

乙 醚(脂肪醚類)  空 氣 緩慢生成爆炸性有機過氧化物 

氯酸鹽 氨 鹽 生成爆炸性氨鹽 

亞硝酸鹽  氨 鹽 生成不安定氨鹽 

氯酸鉀 赤 磷 生成對於撞擊及摩擦敏感的爆炸物 

乙 炔 銅 生成對於撞擊及摩擦敏感的銅鹽 

苦味酸 鉛 生成對於撞擊及摩擦敏感的鉛鹽 

濃硝酸  胺 類 混觸發火 

過氧化鈉 可燃物 混觸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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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廢液混合儲存時請注意其相容性，避免產生高放熱、爆炸、 
有毒氣體產生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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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一、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各科部除定期辦理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外，對使用危險物、有害物者另舉辦危害通識教育
訓練。 

二、危害通識教育訓練之對象為工作性質需進出實驗場所，受本院僱
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員工、專兼任研究助理及領取工讀津貼之
學生。 

三、危害通識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1.危害通識概要。 
2.危害通識管理簡介及法規介紹。 
3.危險物及有害物之標示內容及意義特性。 
4.危險物及有害物之使用、存放、處理及棄置等。 
5.危險物及有害物對人體健康之危害。 
6.安全資料表之存放、取得方式及表中各項內容介紹。 
7.各種危害圖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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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作業流程圖及摘要 

行政管理 

1.採購申報 

2.備製安全資料表:請供應

商提供最新版本 

3.備製危害物質清單:其清

單須符合現場使用情形 

4.進行危害物質分級管理: 

針對固態及液態且具健康

危害之危害物質進行分級

管理 

 

作業現場管理 

1.進行危害物質標示 

危害物質容器須進行危害物

質標示 

2.於抽氣櫃內進行作業 

針對易揮發之危害物質須於

抽氣櫃內進行作業 

3.危害物質庫存管理 

3.1不相容物質須分隔存放 

3.2儲存現場或櫃面應張貼

危害物質標示 

3.3庫存區應備有新版彩色

之安全資料表 

4.危害物質廢液管理 

4.1不相容物質廢液不得混

存須分隔存放 

4.2廢液暫存區須有防溢漏

措施 

4.3應以固定包裝材料或容

器密封盛裝，置於貯存設施

內，分類編號，並標示產生廢

棄物之事業名稱、貯存日期、

數量、成分及區別有害事業 

廢棄物特性之標誌。         

5.依據分級管理結果執行危

害物質暴露控制 

作業人員管理 

1.提供作業人員教育訓練 

1.1針對 GHS危害標示及其相

關代表進行解說 

1.2針對危害物分級後暴露控

制措施進行解說 

2.提供作業人員適當之防護具 

3.提供作業人員緊急應變演練 

管理單位及職安室定期檢視執行情形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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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高危險物質洩漏、潑灑、意外接觸事故處理參考原則 
 
ㄧ、遠離：發現洩露時立即遠離洩露之高危險物質，不要太靠近。 
二、辨識：1.遠處觀察洩露之高危險物質種類及形態。 
          2.了解洩露之高危險物質顏色、煙霧及容器上標示。 
三、求援：1.電話通知總機。 
          2.通知附近人員或單位主管。 
四、隔離：1.將洩露區圍上黃色警告帶，在污染區尚未完全清理乾淨 

前警示他人不得隨便進入現場。 
         2.確定清理工作是由受過訓練的人員負責及協助。 
         3.撲滅或移除所有可能發火源。 
         4.對該區域進行通風及換氣。 
五、搜尋：1.先注意有無人員受傷，若有人員受傷，則以救人為第一 
           優先。 
         2.意外接觸高危物質者，應以大量清水沖洗 15min以上後， 
           送急診就醫處理。 
        3.欲移除傷者前，施救者須先穿戴必要之防護具才能進入救  
          人。 
六、確認：查閱安全資料表(SDS)，以瞭解洩露化學物質之特性及毒 

性，是否可燃及危害程度以及緊急應變措施等資料。 
七、準備：準備可行之搶救及理行動計劃。 
 
陸、其它注意事項 

一、承攬商應注意下列事項： 
1.承攬商在進入院區工作之前必須詳閱且遵守職業安全衛
生法與本院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相關規定。如承攬工作環境
存在危害物質時，該工作場所之負責人，應事前告知承攬
單位相關危害預防事項。 

2.承攬單位必須告知所屬作業員工，並提醒其安全衛生防護
建議。合約上亦須加列已告知該工作場所相關危害，安全
問題由承攬商自行負責等內容之條款。 

二、各科部所進行非例行工作前，如果該工作涉及處理有關危害
物質者，負責該工作之人員應瞭解相關的危害性，並完成妥
善的防護、洩漏處理設備之後，才可進行工作。 

 

柒、施行及修正 
本計畫經本院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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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物質管理作業程序 
 

作 業 流 程 權 責 表 單 

 

 

 

 

 

 

 

 

 

 

 

 

 

 

 

 

 

 

 

 

 

 

 

 

 

 

責任單位 

使用單位 
 

 

 

 

 

 

 
 

 

 

 

 

 

 
 

 

 

 

 

 

 

 

 

 

 

 

 

 

 

 
 

 

 

 

 

 
 

 

 

 

 

 

 

 

 
 

 

 

 

 

 
 

 

 

 

 

依據 SDS 安全資料表於容器張
貼 GHS 詳細危害告知(如危險
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規定) 

每三年或新
製程或新作
業區域更新
一次 SDS 

分裝容器危害物質非當班使
用的，張貼簡易危害告知 

分裝容器危害害物質非當班
使用且小於 100CC，只需張貼
GHS標示 

危害物質儲存區域標示 
(張貼 GHS、置放物質清單、
置放 SDS) 

定期更新 SDS(供應商更
換、作業流程變動、三年定
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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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管理化學品及 CCB執行措施 

作 業 流 程 權 責 表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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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單位 

使用單位 
 

 

 

 

 

 

職安室 
 

 

 

 

 

 

 

職安室 
 

 

 

 

 

 

 

 

 

 

 

 

 

 

 

資訊室 
 

 

 

 

 

職安室 
 

 

 

 

 

 

 

 

 
 

 

 

 

 

 
 

 

 

 

 

 

根據物質特性劃分危險
群組 E~A 

否 

是 

根據物質大小、沸點、
蒸氣壓等數據判定散
佈狀況為低中高(m/t) 

判定使用量 

利用前面三個步驟的結
果，對照風險矩陣，判
斷出該化學品的風險等
級與其相對應的管理方
法 

執行檢點暴露控制
表單依據步驟 4判斷
出風險等級/管理方
法後，選擇適當的暴
露控制表單包括整
體換氣、局部排氣、
密閉操作、暴露濃度
監測、呼吸防護具
等。 

業管單位及職
安室至現場抽
查是否符合執
行確實及數據
是否符合 

向政府機關申報相
關物質使用量並取
得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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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通識計畫執行措施 

作 業 流 程 權 責 表 單 

 

 

 

 

 

 

 

 

 

 

 

 

 

 

 

 

 

責任單位 

使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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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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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單位內所用之物質總類(危害物質、優先管理化學
品、毒性物質) 

向供應商索取 SDS安全資料表(彩色、英文) 

確認 SDS安全資料表 16項資料、更新日期及填表人 

員工教育訓練(安全資料表內容、緊急應變處理、人員
防護安全) 

危害物質管理
作業程序 

優先管理化學
品及 CCB執行
措施 

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程序 


